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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旅行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申請代表人手續及程序說明 

未
通
過
審

查 

通
過
審
查 

向本署申請 

填 列 申 請 書  填列外國旅行

業在中華民國

境內設置代表

人申請書 (表

1)，並檢附申請

書應備文件 

持本署核准函向經濟部

辦理設置代表人手續 

函復申請結果 

須補正文件或未符資格 

經濟部核准外國旅行業

設置代表人登記 

完成 


